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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8            证券简称：国城矿业              公告编号：2020-030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赤峰宇邦矿业有限公司股权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自然人李振水、李汭洋、李振

斌及标的公司宇邦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邦矿业”或“标的公司”）签署的《股权

转让协议》，自2020年2月6日开始，公司委托并监管第三方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采矿权范

围内的资源储量进行资源核实论证工作，在2020年6月6日以前，公司须得出明确的资源验

证结论。基于以上协议安排，公司委托河北华勘地质勘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勘地质”）

对于宇邦矿业双尖子山银铅锌矿资源情况进行验证，受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上述资

源验证工作有一定程度推迟。目前华勘地质已完成全部现场核实工作，并出具《内蒙古自

治区巴林左旗双尖子山矿区银铅锌矿资源储量核查阶段小结》，初步认为原2017年勘察报

告资源储量估算结果基本可靠。本次交易支付安排调整，主要基于上述核查初步结果，经

各方友好协商确定。 

2、关于下一步交易安排，转让方有意向将标的公司累计65%的股权转让给公司，具体

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值为基础各方协商确定，预估65%股权成交价格约10亿

元，以最终达成的协议为准。该股权转让事项尚需进一步论证和落实，能否最终达成65%的

股权收购尚存在不确定性。 

3、对于宇邦矿业拥有的采矿权及探矿权，有效期分别至2020年10月26日及2020年7月

21日届满,对此转让方承诺及保证，在上述有效期届满后，由其配合宇邦矿业按照国土资源

部门的规定办理完毕续期换证工作，公司应予以积极配合及支持。如果宇邦矿业届时无法

续期换证的（但因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或有关部门行政命令，或因乙方原因导致丙方无法

办理续期换证的除外），公司有权单方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及补

充协议、取消本次股权转让，转让方、标的公司应共同赔偿所造成公司的所有直接损失。 

 

  一、股权收购事项概述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1月19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收购赤峰宇邦矿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2020年1月20日

公司与自然人李振水、李汭洋、李振斌及标的公司宇邦矿业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

计划以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人民币36,000万元收购交易对方李振水、李汭洋、李振斌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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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邦矿业34%的股权。同时，为保障本次交易顺利进行，公司同意支付诚意金6,000万元，并

以自有资金向李振水提供财务资助9,000万元，用以偿还其个人及关联方对标的公司占款，

该股权收购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2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收购赤峰宇邦矿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对外提供财务资

助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6；公司按协议约定支付上述诚意金及财务资助款并聘请华勘

地质对标的公司采矿权范围内的资源储量进行资源核实论证工作。目前华勘地质已完成全部

现场核实工作，并出具《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双尖子山矿区银铅锌矿资源储量核查阶段小

结》，初步认为原2017年勘察报告资源储量估算结果基本可靠。    

 二、股权收购事项进展情况 

  （一）补充协议的签署情况 

  根据华勘地质资源核实的初步结论，并结合宇邦矿业项目的进展情况，经协商，并经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李振水、李汭洋、李振斌及宇邦矿业在 2020

年 1 月 20 日已签订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基础上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如

下： 

转让方：李振水、李汭洋、李振斌（以下简称“甲方”） 

受让方：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标的公司：赤峰宇邦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1、 在《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款项支付安排基础上，乙方同意在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

起三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15,000万元。该笔资金中的10,000万元由甲方出借给标的公司使

用，并由李振水和乙方共同监管使用。 

若乙方逾期付款的，在乙方逾期付款不超过15日的前提下，《股权转让协议》及本补充

协议继续履行。若乙方逾期付款超过15日的，甲方有权解除本补充协议。 

  2、在乙方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支付36,0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中的6,000万元余款

的当日，乙方已向甲方支付的6,000万元诚意金及9,000万元借款，合计15,000万元，将自动

转为乙方支付受让标的公司股权之部分股权转让价款，且自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乙方即确认

豁免甲方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第3.2条约定支付的借款利息。 

3、补充协议由三方签字盖章并经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4、补充协议为《股权转让协议》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后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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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下一步交易安排，转让方有意向将标的公司累计 65%的股权转让给国城矿业，具体

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值为基础各方协商确定，预估 65%股权成交价格约 10

亿元，以最终达成的协议为准。对于宇邦矿业拥有的采矿权及探矿权，采矿权及探矿权的有

效期分别至 2020 年 10 月 26 日及 2020年 7 月 21 日届满，转让方承诺及保证，在上述有效

期届满后，由其配合宇邦矿业按照国土资源部门的规定办理完毕续期换证工作，公司应予以

积极配合及支持。如果宇邦矿业届时无法续期换证的（但因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或有关部门

行政命令，或因国城矿业原因导致宇邦矿业无法办理续期换证的除外），国城矿业有权单方

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取消本次股权转让，转让方、宇

邦矿业应共同赔偿所造成国城矿业的所有直接损失。   

三、其他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聘请华勘地质对标的公司采矿权范围内的资源储量进行资源核实论

证工作尚未出具最终结果，后续收购涉及的审计评估工作尚在进行当中，股权收购事项能否

顺利推进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6日 


